2024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工作常见问题解答
一、关于各资助项目基本情况
1.博士后基金资助工作的有关要求从哪里可以了解？
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每年编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中国博士后微信公众号发布。
2.博士后基金有哪些资助项目？
答：面上资助（含“地区专项支持计划”）、特别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日常经费+博士后基金）、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2024年新变化）、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3.博士后基金各资助项目的资助标准是多少？
答：面上资助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8万元、社会科学5万元。“地区专项支持计划”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8万元、社会科学5万元。
特别资助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18万元、社会科学15万元。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经费包括日常经费和博士后基金两部分，日常经费部分资助标准按照各年度申报通知执行，博士后基金资助标准为8万元。
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资助标准为18万元（2024年新变化）。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标准为12万元/部。
4.2024年计划资助多少人？
答：面上资助为8000人左右（其中“地区专项支持计划”资助300人），特别资助约1200人，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约500人，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约30人，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20部（2024年新变化）。
5.2024年开展几批次资助工作?
答:面上资助工作开展两批次，其他资助项目开展一批次。
二、关于资助时间
6.2024年博士后基金申请工作什么时间开始？整体资助工作如何安排？
答：可查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2024年度）》中“八、资助工作时间安排”。
三、关于申请条件
7.面上资助什么人可以申请？
答：进站18个月内，且同一站内未获得过面上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8.面上资助申请条件中的“进站18个月内”如何计算？
答：从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备案的进站日期起，至面上资助申请书首次提交当日，不超过18个月即可（2024年新变化）。
9.“地区专项支持计划”的资助范围有哪些？
答：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以申报“地区专项支持计划”。“地区专项支持计划”不面向以上地区军队设站单位、中央部属高校、一流高校、高校中的一流学科及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优先资助申请项目与上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10.“地区专项支持计划”怎样申请？
答：“地区专项支持计划”与同批次面上资助工作一同组织开展，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时须二者选一。
11.2024年特别资助有什么新变化？
答：自2024年起，取消特别资助（站前）。同时，将特别资助（原特别资助（站中））资助人数从800人提高到约1200人（2024年新变化）。
12.申请特别资助对申请人在站时间有何要求？
答：进站满4个月，即2023年12月1日（含）以前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即可。
13.申请特别资助必须先获得面上资助吗？
答：不是。获得面上资助只是申请特别资助时单位优先推荐条件。
14.特别资助和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可以同时申请吗？
答：可以同时申请，但不能同时获得。如在同一站期间，已获得过上述三个项目其中之一，则不能再申请其他两个项目。
15.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可以同时申请吗？可以同时获得吗？
答：可以同时申请，也可以同时获得资助。
16.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对申请人推荐单位有何要求？
答：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申请人须依托天津市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即推荐单位）申请，推荐单位中符合申报条件的在站博士后可以申请；如申请人未进站，获选后须进入推荐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7.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什么人可以申请？
答：在站2年以上或出站5年内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者优先。
18.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有学科限制吗？
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负责自然科学领域出版资助申报工作。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投稿，该文库由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
19.“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香江学者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等国家各类博士后派出类资助项目获选人员可以申请博士后基金吗？
答：在未结束派出工作前不可申请。在完成派出工作或提前结束国（境）外研究工作后，继续在国内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时，由设站单位出具相关说明后，可以申请。不可申请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20.外籍人员可以申请博士后基金吗？
答：已进站的外籍人员可申请面上资助、特别资助、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以及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未进站的外籍人员可以申请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不可申请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21.涉密项目可以申请博士后基金吗？
答：博士后基金所有申请材料不得涉密。
22.博士后研究人员每一站可以获得几项博士后基金资助？
答：博士后研究人员每站可获得一次面上资助，同时，可获得特别资助、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三者任意一项，且只可获得一次，还可同时获得一次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23.一个申请项目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博士后共同申请吗？
答：不可以。
24.申请博士后基金的项目必须是进站时拟定的研究计划内容吗？
答：可以不是。
25.做二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博士后基金有何要求？
答：没有特殊要求。一站时获得博士后基金资助的情况不计入第二站。
26.获得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a档），以及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b档、c档的人员是否可以申请博士后基金？
答：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经费中已包含8万元博士后基金，且按照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管理，故不能再申请特别资助，可以申请面上资助。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b档、c档可申请博士后基金所有项目。
 27.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招收博士后可以申请博士后基金吗？
 答：申请人只可依托博士后设站单位进行申请，不可依托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进行申请。
四、关于申请书
28.如何提交申请书？
答：博士后基金各资助项目申请书均线上填写，线上提交，无需提交纸质申请书。
29.申请书有模板吗？
答：有，详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2024年度）》，也可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模板只供准备申请材料时参考，不得作为正式申请书提交，否则视为无效申请。
30.申请书中的“一级学科”和进站时的学科必须一致吗？
答：可以不一致，申请书中的“一级学科”是指申报项目所属的学科。
31.“科研成果和奖励”如何填写？
答：面上资助、特别资助、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需填写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项目课题、专著、专利或奖励等，可以从以上类型材料中任选，但总数不超过5项（2024年新变化）。出版资助需填写与专著有关且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总数不超过5项。
32.申请面上资助时怎样填写研究计划时间？
答：研究计划时间可根据实际可使用资助经费的时间填写。
33.填写面上资助申请书时怎样避免泄露个人信息？
答：申请书“二、项目信息”（“研究基础”除外，2024年新变化）中，不得填写申请人姓名、设站单位名称、导师姓名以及能够反映出申请人个人信息的内容，否则评审专家可视为申请人故意泄露个人信息，计0分。如出现上述信息，建议以“本人”“所在设站单位”“本人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代称。
五、关于申请流程
34.各资助项目的申请流程有区别吗？
答：有区别。
申请面上资助时，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提交至院系或工作站（分站），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提交至设站单位，再由设站单位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申请特别资助时，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提交至院系或工作站（分站），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提交至设站单位，再由设站单位按比例推荐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申请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时，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提交至院系或工作站（分站），由院系或工作站（分站）提交至设站单位，再由设站单位提交天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申请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时，申请人将申请材料直接提交至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35.工作站和流动站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应该怎样提交申请材料？
答：从工作站提交。
36.工作站和流动站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面上资助时如何选择工作站单独评审？
答：如项目内容属于技术应用研究，建议申请从工作站单独评审。评审指标可参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2024年度）》“一、面上资助（三）专家评审”中“面上资助（工作站）评审指标”。
37.军队和地方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怎样提交申请材料？
答：须线下提交申请材料。由申请人报送至设站单位，设站单位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不得在网上提交。
38.申请书需要提交纸质材料吗？
答：所有资助项目均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2024年新变化）。
六、关于专家评审
39.博士后基金各资助项目采用什么评审方式？
答：面上资助采用通讯评审（即网上匿名评审），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采用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其他资助均采用会议评审。
40.是否向申请人反馈专家评审结果？

答：面上资助反馈专家评审结果。从资助结果公示日起，未获得资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查看。其他资助项目不反馈专家评审结果。
七、其他有关资助工作问题
41.申请时对申请人的科研诚信要求有哪些？
答：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科研潜质和学术道德，无科研失信行为。处于科研失信惩戒期的的申请人，不得获得资助。申请人必须在提交申请书时作出承诺。
42.资助经费何时拨付？
答：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的资助经费由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在资助通知下发之日起约一个月内拨付至设站单位。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的资助经费由天津市人社局分两年拨付至博士后设站单位，由各设站单位从获选人员完成办理进站手续并报到起按月计发，核发24个月。
43.资助经费如何使用？
答：申请人无需编制项目预算。资助经费全部用于与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不得截留、挪用、侵占，不得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经费使用范围限于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以及其他合理支出。在上述经费范围内，不设具体经费的比例限制，由获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自主统筹使用，其中，劳务费的支付范围为参与研究过程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临时聘用人员，不包括博士后本人）。

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的资助经费是在设站单位给予的正常工资外、以生活补贴形式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的资助。
44.出站时，资助经费有结余怎么办？
答：结余经费应及时退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的结余经费应及时退回天津市人社局。
45.资助证书如何获取？
答：获资助人员从当批次资助结果公布之日起，可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打印资助证书。
46.研究项目要求结题吗？出站时，需要提交什么总结材料？
答：不要求结题。出站时须登录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填写提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总结报告》。获得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的人员，在每个资助年度结束后，还须向设站单位报送资助工作总结，由设站单位提出考核意见报天津市人社局，作为拨付下年度资助经费和出站考核的重要依据。
47.获资助人员发表资助成果时有什么要求？
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成果应标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及资助编号（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under Grant Number XX），博士后基金天津联合资助资助成果应标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津市联合资助项目”及资助编号(Supported by the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 Tianjin Joint Support Program under Grant Number XX.)。
8、 关于申请系统问题
48.申请博士后基金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忘记了怎么办？
答：申请博士后基金的用户名和密码与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中办理进出站时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相同。如忘记，可在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登录界面找回或初始化密码。
49.申请书中的项目信息如何在系统中填报？
答：按申请页面提示的步骤填写个人信息并保存后，进入项目信息填写页面，需按照提示下载系统文件，用wps软件编辑填写项目内容，最后按要求将系统文件上传，即可完成项目信息的填报。
50.申请书中的项目信息部分是否可以超过字数限制？
答：原则上不得超过规定的字数限制。如有超出，填写完项目信息的申请书的大小不超过页面提示的文件大小即可。
51.对上传的项目信息文件的格式是否有要求？
答：上传的文件格式应为.docx格式且必须为真实的.docx格式，不可手动更改文件后缀名，否则会无法在线生成申请书。
52.网上提交申请书时，对“承诺”应如何处理？
答：网上申请提交前，系统自动弹出“承诺书”需确认承诺后方可提交申请，否则不可提交申请。
53.如需对网上已提交申请书进行修改，该如何操作？
答：规定期限内在申请系统中申请逐级驳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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